司法鉴定机构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机构负责人）营业执照告知承诺书

一、政府部门告知

（一）申请材料名称

营业执照。

（二）申请材料设定依据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司法鉴定机构要求变更有关登记事项的，应当及时向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机关提交变更登记申请书和相关材料，经审核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三）准予办理的条件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司法鉴定机构的登记事项包括：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鉴定机构负责人、资金数额、仪器设备和实验室、司法鉴定人、司法鉴定业务范围等。第十四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自己的名称、住所；（二）有不少于二十万至一百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三）有明确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四）有在业务范围内进行司法鉴定必需的仪器、设备；（五）有在业务范围内进行司法鉴定必需的依法通过计量认证或者实验室认可的检测实验室；（六）每项司法鉴定业务有三名以上司法鉴定人。

（四）违诺失信法律后果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司法鉴定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级司法行政机关依法给予警告，并责令其改正：（一）超出登记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开展司法鉴定活动的；（二）未经依法登记擅自设立分支机构的；（三）未依法办理变更登记的；（四）出借《司法鉴定许可证》的；（五）组织未取得《司法鉴定人执业证》的人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六）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司法鉴定委托的；（七）违反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的；（八）支付回扣、介绍费，进行虚假宣传等不正当行为的；（九）拒绝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监督、检查或者向其提供虚假材料的；（十）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政府部门职责

市、区司法局应当加强对申请材料告知承诺事项的核查核验工作，明确核查内容，通过与市场监管、住建委等部门联系沟通，采取抽查、现场调查、函询或者网络核验等多种方式对申请人承诺事项进行核查核验。在日常工作中要综合运用行政执法检查、年度检查考核等方式加强监督管理。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对申请人提供相关告知承诺制咨询解释工作，申请人可通过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外行政审批咨询电话或者当面进行咨询。
对在核查核验或者日常监管中发现不实承诺、提交虚假材料的，要视情形依法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许可或者予以行政处罚，并将申请人违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六）申诉渠道

申请人对因不实承诺、提交虚假材料，被依法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许可、备案或者予以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七）承诺书是否公开
申请人提交的告知承诺书纳入依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二、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自愿作出下列承诺：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合法、有效、完整；

（二）已知晓政府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营业执照由             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名称：                          ，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营业期限：                     ，住所：                                         。

（四）愿意承担未履行承诺、虚假承诺的法律责任。

（五）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签名：

日      期：
